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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78� � � � �证券简称：章源钨业 公告编号：2025-037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范迪曜、陈邦明，高级管理人员石雨生、赖昌洪保证向本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25年6月25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了《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34，以下简称

“减持计划” ），具体情况如下：

1.�持有公司1,520,30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3%）的董事、常务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范迪曜先生，计划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3%）。

2.�持有公司1,221,31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0%）的董事、副总经理陈邦明先生，

计划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05,3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3%）。

3.�持有公司1,405,84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2%）的副总经理石雨生先生，计划

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51,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3%）。

4.�持有公司1,230,775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10%）的副总经理赖昌洪先生，计划

在减持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不超过307,6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0.03%）。

2025年7月18日，公司接到上述股东《告知函》，获悉其减持计划已完成，现将具体情

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元

/股）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范迪曜

大宗交易

2025年7月17

日

8.26 8.26

380,000 0.0316%

陈邦明 305,300 0.0254%

石雨生 351,400 0.0293%

赖昌洪 307,600 0.0256%

合计 1,344,300 0.1119%

【注】 上述股东减持的股份来源为：（1）2015年增持股份；（2）2020年股权激励授予

股份；（3）2023年公司实施权益分派，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取得的股

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范迪曜

合计持有股份 1,520,304 0.1265% 1,140,304 0.09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80,076 0.0316% 76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140,228 0.0949% 1,140,228 0.0949%

陈邦明

合计持有股份 1,221,311 0.1017% 916,011 0.076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05,328 0.0254% 28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915,983 0.0762% 915,983 0.0762%

石雨生

合计持有股份 1,405,846 0.1170% 1,054,446 0.087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51,462 0.0293% 62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1,054,384 0.0878% 1,054,384 0.0878%

赖昌洪

合计持有股份 1,230,775 0.1024% 923,175 0.0768%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07,694 0.0256% 94 0.00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923,081 0.0768% 923,081 0.0768%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0号一股份变动管理》《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减持计划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则进行了预先披露，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已披露的

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或违规的情形。

3.�本次减持股东不属于公司的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不会导

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三、备查文件

1.�相关股东出具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崇义章源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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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资产事项概述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8月21日披露了《关于关联

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司关联方宁夏可

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宁夏玉蜜淀粉有限公司及宁夏沃野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

家 公 司 ” ） 管 理 人 在 京 东 拍 卖 破 产 强 清 平 台 （网 址 ：https://pmmall.jd.

com/assets/17932755?publishSource=10） 公开拍卖三家公司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

加工的部分资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

及公司委托加工的部分资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7日、2024年9月4日、2024年9月10日、2024年9月19日、2024

年9月21日、2024年9月27日、2024年10月8日、2024年10月10日、2024年11月27日、2024年

12月4日、2024年12月20日、2024年12月27日、2025年1月10日、2025年1月17日、2025年1

月22日、2025年2月18日、2025年3月8日、2025年3月18日、2025年3月20日、2025年3月28

日、2025年7月5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被拍卖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资产的进展

公 告 》（公 告 编 号 ：2024-050/055/057/059/060/062/064/067/078/081/086/089，

2025-002/007/009/017/018/020/022/024/052）。

二、本次进展情况

2025年7月18日， 公司通过查询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 （网址：https://pmmall.jd.

com/assets/17932755?publishSource=10）获悉：

1、三家公司管理人于2025年7月17日10时至2025年7月18日10时止（延时除外）第1

次拍卖编织袋、片碱、磷酸氢二钾、D-生物素、活性炭、半成品、氯化钾、七水硫酸镁，拍卖结

果如下：

被拍卖的标的物名称 拍卖结果 获拍价格

编织袋 已结束，标的物成功拍出 2,020元/吨

片碱 已结束，标的物成功拍出 1,870元/吨

D-生物素 已结束，标的物成功拍出 600元/kg

活性炭 已结束，标的物成功拍出 2,365元/吨

氯化钾 已结束，标的物成功拍出 2,000元/吨

半成品 已结束，标的物成功拍出 2,900元/吨

磷酸氢二钾 已结束，标的物成功拍出 1,800元/吨

七水硫酸镁 本标的物已流拍 /

上述成功拍出的标的物均属于公司存放在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宁夏可可美” ） 厂区的部分库存资产。 根据京东拍卖破产强清平台 （网址：https:

//pmmall.jd.com/assets/17932755?publishSource=10） 竞买公告相关内容显示：（1）

因上述成功拍出的标的物暂无法确定具体吨数，本次拍卖重量以现场实际称重为准。 （2）

一经参与本次竞价，即视为承诺购买全部标的物，拍卖结束后，以最终成交单价和实际称重

吨数全部成交，不得反悔，悔拍则没收全部保证金。 （3）拍卖结束后买受人应立即开始装

运，3日内未开始装运的，视为悔拍，管理人有权没收保证金并重新发拍。 （4）拍卖标的编

织袋有商标标志，竞买人竞买成功后不能做正常编织袋使用，需按照管理人要求在现场进

行粉碎，粉碎后才能装运出厂，如不按照管理人要求进行粉碎的，视为毁拍，管理人没收保

证金后重新发拍。

2、三家公司管理人将于2025年7月25日10时至2025年7月26日10时止（延时除外）第

2次拍卖七水硫酸镁， 上述被第2次拍卖的七水硫酸镁为公司存放在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

有限公司厂区的部分库存资产。

三、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披露了《关于关联方被查封的资产中涉及公司委托加工部分资

产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083），因宁夏可可美等关联方破产清算事项，公司

存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全部库存资产被青铜峡市人民法院裁定查封，查封期限自2024年12

月4日至破产清算案件终结。 在上述期限内，任何人不得对被查封的财产有转移、设定权利负

担或者其他有阻碍执行的行为，否则，青铜峡市人民法院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公司控股股东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投资” ）及实控人杨振、杨子

江、肖赛平直接或间接持股三家公司。 2025年5月，宁乡市人民法院裁定受理了万向信托股

份公司对卓越投资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担任卓越投资破产清算

一案的管理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被法院裁

定受理破产清算申请暨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进展公告》、2025年5月30日披露

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破产清算被法院指定管理人暨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进

展公告》等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12月31日，

公司存放于宁夏可可美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厂区的味精及原辅料、低值易耗品账面余额合计

8,344.83万元，已计提存货跌价准备2,435.67万元。在法院查封期间，公司对上述存放在宁

夏可可美厂区的全部库存资产丧失了控制权及处置权。公司对宁夏可可美厂区内存放的库

存资产及拍卖所得价款已提出取回申请，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取回申请尚在审核中，尚存

放在宁夏可可美厂区的库存资产后续能否运回或变现存在不确定性，且部分库存资产存在

过期、霉变损耗的可能性。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若上述被查封的库存资产公司

未能有效解决，可能形成资产损失，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大影响，具体对公司的影响以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上述被成功拍出的标的物尚涉及缴纳拍卖余款、办理相关手续等环节，在交付上存在

一定的不确定性；且在前述法院查封期间，公司对上述被拍卖的标的物丧失了控制权及处置

权，无法跟踪后续交付过程及实际交付结果。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目前，上述第2次拍卖七水硫酸镁的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及管

理人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最终拍卖能否成功存在不确定

性，后续是否存在其他存货被拍卖的情形也存在不确定性。

4、公司就相关标的物的产权归属等相关问题正跟三家公司管理人进一步沟通，将按照

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5、公司董事会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

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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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8128� � � � � � � � � �债券简称：齐翔转2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证券代码：002408� �证券简称：齐翔腾达

2、债券代码：128128� �债券简称：齐翔转2

3、转股价格：5.37元/股

4、转股期限：2021年2月26日至2026年8月19日

5、根据《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规定，在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本次发行可转债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自2025年7月14日至2025年7月18日，公司股票已有5个交易日的收

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若触发转股价

格修正条件，公司将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基本情况

1、可转债发行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1342号文核准，公司于2020年8月20日公

开发行了2,9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每张面值100元，发行总额

299,000万元。

2、可转债上市情况

经深交所“深证上[2020]835号” 文同意，公司299,000万元可转债于2020年9月15日

起在深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齐翔转2” ，债券代码“128128” 。

3、可转债转股情况

根据《募集说明书》，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2021年2月2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

2026年8月19日止。初始转股价格为8.22元/股。转股事宜详见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

“齐翔转2”开始转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1-012）。

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实施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齐翔转2”

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6月25日起由8.22元/股调整为7.9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调整“齐翔转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56）。

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实施了2021年半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

“齐翔转2” 的转股价格于2021年9月29日起由7.97元/股调整为5.69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齐翔转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88）。

公司于2023年7月19日实施了2022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齐翔转2” 的

转股价格于2023年7月19日起由5.69�元/股调整为5.53�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关于调整“齐翔转 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71）。

公司于2024年6月6日实施了2023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根据相关规定，“齐翔转2” 的转

股价格于2024年6月6日起由5.53元/股调整为5.46元/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调整“齐翔转 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1）。

公司于2024年12月31日实施了2024年前三季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齐翔

转2” 的转股价格于2024年12月31日起由5.46元/股调整为5.40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齐翔转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5）。

公司于2025年6月16日实施了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相关规定，“齐翔转2” 的

转股价格于2025年6月16日起由5.40元/股调整为5.37元/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披露的《关于调整“齐翔转2” 转股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31）。

二、可转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根据《募集说明书》，公司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如下：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间，当公司股票在任意连续二十个交易日中至少

有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90%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

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大会进

行表决时，持有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均价之间的较高者，

同时，修正后的转股价格不得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和股票面值。

若在前述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

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

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2）修正程序

如公司决定向下修正转股价格时，公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中国证监会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修正幅度和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 从

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

转股价格。若转股价格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

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三、关于预计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的具体说明

自2025年7月14日至2025年7月18日， 公司股票已有5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当期转

股价格的90%，预计将有可能触发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

规定，若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公司将于触发转股价格修正条件当日召开董事会审议决

定是否修正转股价格，并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修正或者不修正可转债转股价格的提示

性公告，并按照《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及时履行后续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各位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

投资者如需了解“齐翔转2” 的其他相关内容，请查阅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募集说明书》全文或拨打公司投资者联系电话

0533-7699188进行咨询。

特此公告。

淄博齐翔腾达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证券简称：*ST金科 证券代码：000656� � � � �公告编号：2025-100号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披露进展情况的重大诉讼案件共两件：案件一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涉案金

额约13.63亿元，公司已于2024年7月27日、2025年3月22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诉讼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97号）《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大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3号），法院一审判决支持原告部分诉讼请求，被告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大酒

店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现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一审判决已生效；案

件二公司控股子公司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作为被告， 涉案金额约5.37亿元，

公司已于2024年8月24日披露了《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5号），现案

件一审判决支持原告部分诉讼请求，被告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开庭。

本次披露的案件一判决已生效，案件二尚在二审程序中，判决尚未生效，公司将依据有关

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同时，公司将持续密切关注重大案件进展情

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事项进展的基本情况

案件一：公司近日收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重庆高院” ）送达的（2025）

渝民终88号《民事判决书》，获悉上诉人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金科大酒店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上诉人” ）不服成渝金融法院对（2024）渝87民初349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作出

的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现本案二审已经重庆高院审理完毕，判决驳回上诉人上诉请求，

维持一审判决。本案基本案情及一审判决情况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7月27日、2025年3月

22日分别披露了《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7号）《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大

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3号）。

案件二： 公司近日收到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 “苏州中院” ）的

（2024）苏05民初747号《民事判决书》，获悉原告苏州平泰置业有限公司起诉公司控股子

公司金科集团苏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被告”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苏州中院

已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已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开庭。本案基本案情具体详见公

司于2024年8月24日披露了《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05号）。

二、诉讼进展情况

案件一：本案已经重庆高院二审判决，判决内容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案案件受理费2300元，由上诉人承担。

案件二：本案已经苏州中院一审判决，判决内容如下：

1、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原告借款本金4.72亿元及滞纳金（以4.72亿元

为基数， 自2024年9月1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

2、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律师费损失30万元；

3、驳回原告苏州平泰置业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合计273.36万元，由原告承担9.84万元，由被告承担263.52万元，并

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被告不服一审判决，已提起上诉，二审尚未开庭。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单项涉案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进展情况对公司利润金额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一判决已生效，案件二尚在二审程序中，判决尚未生效，公司

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同时，公司将密切关注重大

案件的相关进展，依法依规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判决书；

2、上诉状。

特此公告

金科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八日

股票代码：600258� � � � � � � � �股票简称：首旅酒店 编号：临2025-032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到期赎回委托理财产品的受托方：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继续现金管理委托理财产品的受托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到期赎回委托理财产品总金额：人民币1.5亿元；

继续现金管理委托理财产品总金额：人民币1亿元；

●到期赎回委托理财产品名称、金额：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1.5亿元；

●继续现金管理委托理财产品名称、金额：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510044】 0.51亿元；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510045】 0.49�亿元；；

●委托理财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决策有效期内购买，单笔委托理财期限最长不

超过1年；

本次到期赎回的结构性存款期限为91天；继续现金管理的结构性存款期限分别为356

天、359天；

●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4年 12月20日， 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进度和募集资金使用，并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

下，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8亿元适时进行现金管理，上述额度在决议有效期

内可循环滚动使用，单笔理财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闲置募集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

性好且能够满足保本要求、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的保本型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

存款、大额存单、银行理财产品等）。决议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以内有

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2）。

一、公司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公司于2022年1月1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9亿元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月18日披露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结构性存款产品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02）。

公司于2022年2月21日到期赎回1亿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2022年2月22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2-010）。

公司于2022年4月18日到期赎回8亿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

并使用其中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6.5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4月20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

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27）。

公司于2022年7月19日到期赎回6.5亿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

并使用其中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5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2年7月21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

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38）。

公司于2022年10月19日到期赎回5.5亿元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

款，并使用其中的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22年10月21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

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2-052）。

公司于2023年1月17日到期赎回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10亿元，并使用其中的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8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公司于2023年1月19日到期赎回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4亿元， 并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30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

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02）。

公司于2023年4月21日到期赎回招商银行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共计4亿元， 并使用闲

置募集资金人民币5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5月

12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36）。

公司于2023年7月22日、2023年7月23日分别赎回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2.1亿

元、1.9亿元，共计收回本金4亿元；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

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27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53）。

公司于 2023�年 8�月 7日、8月8日、8月9日分别赎回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两层区

间 91天结构性存款2亿元、2亿元、1亿元，共计收回本金5亿元； 并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4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8月17日披露的《关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临2023-055）。

公司于2023年10月25日赎回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两层区间 91天结构性存款4亿

元，收回本金4亿元；并于2023年10月2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4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

存款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0月31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68）。

公司分别于2023年11月14日、11月15日、11月16日到期赎回招商银行点金系列看跌

两层区间91天结构性存款2亿元、1亿元、1亿元，收回本金共计4亿元；并分别于2023年11月

16日、17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2亿元、1亿元，共计3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

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1月21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3-070）。

公司分别于2024年1月13日、1月14日到期赎回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2.1亿元、

1.9亿元，共计收回本金4亿元；并于2024年1月16日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1亿元、

0.9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月18日披露的《关于

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

临2024-001）。

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16日、5月17日到期赎回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单位结构性

存款2亿元、1亿元，共计收回本金3亿元；并于2024年5月20日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

币1亿元、1亿元继续购买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23日披露

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031）。

公司于2024年8月20日到期赎回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单位结构性存款2亿元；并

于2024年8月28日、8月30日、9月3日分别使用闲置募集资金0.5亿元、0.5亿元、1亿元继续购

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6日披露

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4-041）。

公司于2024年10月27日到期赎回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单位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4亿元， 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到期赎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0.5

亿元。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亿元继续购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结构性存款。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2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49）。

公司于2024年11月28日、12月3日分别到期赎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

性存款0.5亿元和1亿元，共计收回本金1.5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披露

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4-051）。

公司于2025年1月10日、2025年1月11日分别到期赎回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

分行单位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1.1亿元、0.9亿元， 共计收回本金2亿元。 公司分别于 2025�

年 1�月 15�日、2025�年 1�月 2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 1.5�

亿元和 0.5�亿元，共计 2�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1日披露

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25-003）。

公司于2025年2月5日到期赎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4亿元。 公

司分别于2025年2月7日、2月10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 2亿元和

2�亿元，共计4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2月12日披露的《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04）。

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5日、2025年4月21日到期赎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结构性存款1.5亿元、0.5亿元，共计收回本金2亿元。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使用闲置募集

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1.5亿元进行现金管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3

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

告》（公告编号：临2025-025）。

公司于2025年5月12日到期赎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1亿元。

公司于2025年5月1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1亿元进行现金管

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

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管理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27）。

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到期赎回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结构性存款1.5亿元。

获得税前理财收益74.79万元。 到期赎回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受托方 产品名称 认购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赎回本金 到期收益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上海

分行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分行结构

性存款

￥150,000,000

2025� 年 4

月16日

2025 年 7

月16日

￥150,000,000 ￥747,945.21

二、 本次现金管理的概况

（一）现金管理的目的

公司在确保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 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使用计划的前提下，拟

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适当获得稳定收益，从而进

一步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资金来源

本次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银行理财产品资金全部为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1亿元。

（三）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公司高度关注理财产品的相关风险并采取以下措施控制风险：

1、严格遵守审慎投资原则，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誉好、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的发行

机构。 公司持有的保本型理财产品，不能用于质押。

2、财务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

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由财务负责人审核后提交经营层，履行相关审批手续。

3、财务部建立投资台账，做好账务处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进展情况，一

旦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公司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每个季度对所有理财产品投资项目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理预计各项投资

可能发生的收益和损失，并向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5、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公司投资理财产品的情况进行定期或不定期检查，必要时

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本次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在不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和募集资金使用， 并保证日常经营运作资金需求、 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

下，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保本型结构性存款1亿元进行现金管理。

具体情况如下：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

1、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CSDVY202510044】

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 【CSDVY202510044】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币种 人民币

产品期限 359天

申购金额 伍仟壹佰万元整（￥51,000,000）

风险级别 低风险产品

收益计算区间 0.80%/2.81%

收益起息日及到期日

起息日：【2025】年【7】月【18】日

到期日：【2026】年【7】月【12】日

2、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CSDVY202510045】

产品名称 中国银行挂钩型结构性存款

产品代码 【CSDVY202510045】

产品类型 保本浮动收益型

币种 人民币

产品期限 356天

申购金额 肆仟玖佰万元整（￥49,000,000）

风险级别 低风险产品

收益计算区间 0.79%/2.80%

收益起息日及到期日

起息日：【2025】年【7】月【18】日

到期日：【2026】年【7】月【9】日

说明： 公司在董事会审议通过的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购买上述保本型结构性存款，该

产品期限不超过12个月。 待第九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授权公

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临近到期，公司将会再次提请董事会审议下一年

度的《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确保上述理财产品的到期日在

有效授权期内，特此说明。

（二）风险控制分析

1、投资产品不得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同时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正常进行及公司正常运营。

2、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

进行审计。

3、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披露义务。

4、公司财务部将及时分析和跟踪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

公司资金安全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受托方中国银行 （601988）、 招商银行

（600036）、建设银行（601939）均为已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与本公司、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12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155,000

万元。 公司自2021年11月24日募集资金到账后， 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金额

865,000万元。

五、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指标名称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元） 24,885,179,791.50 24,794,991,324.63

负债总额（元） 13,064,669,248.36 12,814,641,334.92

净资产（元） 11,820,510,543.14 11,980,349,989.71

归属母公司净资产（元） 11,698,230,149.86 11,840,652,456.2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3,370,866,578.48 673,437,789.17

（二）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到期赎回的委托理财产品本金15,000万元， 占本次净募集资金299,079.05万元

的比例为5.02%；占最近一期期末（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

产合计224,739.68万元的比例为6.67%，占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

融资产合计213,176.08万元的比例为7.04%。 本次赎回的委托理财产品本金为15,000万

元，获得税前理财收益74.79万元，企业所得税率25%，税后收益为56.10万元。

本次购买的委托理财产品本金10,000万元， 占本次净募集资金299,079.05万元的比

例为3.34%；占最近一期期末（202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的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合

计224,739.68万元的比例为4.45%，占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

产合计213,176.08万元的比例为4.69%。

2024年12月31日、2025年3月31日，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52.50%和51.68%；截至本

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产品的余额50,000万元。

六、风险提示

本次公司进行现金管理，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

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财政及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可能受到市

场波动的影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12个月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累计进行委托理财的金额155,000

万元。 公司自2021年11月24日募集资金到账后， 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委托理财的金额

865,000万元。

具体信息如下：

单位：万元

受托方名称 认购金额 产品起息日 产品到期日 赎回本金

到期收益-税

前

尚未收回本金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5,100 2025.07.18 2026.07.12 未到期 未到期 5,10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4,900 2025.07.18 2026.07.09 未到期 未到期 4,90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5.05.13 2025.08.13 未到期 未到期 10,00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15,000 2025.04.16 2025.07.16 15,000 74.79 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4,900 2025.02.10 2025.11.07 未到期 未到期 4,90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5,100 2025.02.10 2025.11.09 未到期 未到期 5,10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4,900 2025.02.07 2025.11.07 未到期 未到期 4,90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5,100 2025.02.07 2025.11.09 未到期 未到期 5,10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4,900 2025.02.07 2025.08.08 未到期 未到期 4,90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5,100 2025.02.07 2025.08.10 未到期 未到期 5,10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5.02.10 2025.05.12 10,000 49.86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5,000 2025.01.20 2025.04.21 5,000 24.93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15,000 2025.01.15 2025.04.15 15,000 73.97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40,000 2024.10.31 2025.02.05 40,000 212.60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4.09.03 2024.12.03 10,000 54.85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5,000 2024.08.30 2024.10.30 5,000 18.38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5,000 2024.08.28 2024.11.28 5,000 27.73 0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4.05.20 2024.08.20 10,000 56.83 0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4.05.20 2024.08.20 10,000 56.83 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11,000 2024.01.16 2025.1.10 11,000 162.74 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9,000 2024.01.16 2025.1.11 9,000 329.35 0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3.11.16 2024.5.16 10,000 149.59 0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3.11.16 2024.5.16 10,000 149.59 0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3.11.17 2024.5.17 10,000 149.59 0

建设银行上海分行 40,000 2023.10.27 2024.10.27 40,000 1,108.21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20,000 2023.08.15 2023.11.14 20,000 137.12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3.08.16 2023.11.15 10,000 68.56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3.08.17 2023.11.16 10,000 68.56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40,000 2023.07.26 2023.10.25 40,000 274.25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20,000 2023.05.08 2023.08.07 20,000 142.61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20,000 2023.05.09 2023.08.08 20,000 142.11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3.05.10 2023.08.09 10,000 71.05 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21,000 2023.01.18 2024.01.13 21,000 331.40 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19,000 2023.01.18 2024.01.14 19,000 883.21 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21,000 2023.01.18 2023.07.22 21,000 486.42 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19,000 2023.01.18 2023.07.23 19,000 153.95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20,000 2023.01.20 2023.04.21 20,000 142.11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20,000 2023.01.20 2023.04.21 20,000 157.07 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50,000 2022.01.17 2023.01.17 50,000 1,000.00 0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 50,000 2022.01.17 2023.01.17 50,000 2,250.00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40,000 2022.10.20 2023.01.19 40,000 329.10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55,000 2022.07.20 2022.10.19 55,000 479.93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65,000 2022.04.19 2022.07.19 65,000 259.29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80,000 2022.01.17 2022.04.18 80,000 638.25 0

招商银行上海分行 10,000 2022.01.17 2022.02.21 10,000 28.77 0

截至本公告日， 公司尚未收回的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本金金额50,000万

元。 具体信息如下：

指标项目 合计

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收回本金金额（万元） 50,000

募集资金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购买理财产品金额（万元） 40,000

募集资金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期净资产（%） 3.34%

募集资金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税后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2.09%

募集资金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50,000

募集资金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万元） 30,000

募集资金总理财额度（万元） 80,000

特此公告。

北京首旅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9日

证券代码：002907� � � � � � �证券简称：华森制药 公告编号：2025-056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游洪涛先生、王瑛

女士、上海添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添橙添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

义务人

成都地方建筑机械化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成都地建” ）、游洪涛、王瑛、上海添橙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添橙添利一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下称“添橙添利一号私募基金” ）

住所

成都地建地址：成都市郫都区安靖镇土地村

游洪涛、王瑛住所：重庆市渝北区****

添橙添利一号私募基金地址：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580号4018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6月26日-2025年7月17日

权益变动过程

1、本次权益变动前，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83,965,675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68%。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2025-052）。

2、成都地建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5年6月26日-2025年7月17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

4,175,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本次权益变动后，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279,789,87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

3、本次减持股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华森制药 股票代码 002907

变动类型（可多选）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4,175,800 1

合 计 4,175,800 1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成都地建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成都

地建

合计持有股份 169,065,675 40.49 164,889,875 39.49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69,065,675 40.49 164,889,875 39.49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游

洪

涛

合计持有股份 72,422,000 17.34 72,422,000 17.3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105,500 4.34 18,105,500 4.34

有限售条件股份 54,316,500 13.01 54,316,500 13.01

王

瑛

合计持有股份 36,600,000 8.76 36,600,000 8.7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9,150,000 2.19 9,150,000 2.19

有限售条件股份 27,450,000 6.57 27,450,000 6.57

添橙添利

一号私募

基金

合计持有股份 5,878,000 1.41 5,878,000 1.41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878,000 1.41 5,878,000 1.41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合计持有股份 283,965,675 68.00 279,789,875 67.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02,199,175 48.42 198,023,375 47.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81,766,500 19.58 81,766,500 19.58

注：上表中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的。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是√ 否□

公司于2025年5月14日披露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预披露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9）， 公司控股股东成都地建在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合计不超过12,527,889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 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

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内合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2%。 此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减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减持数量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相

关承诺的情形。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 《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

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及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8日

证券代码：603083� � � � � � � �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5-041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

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公司控股股东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康

令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16.42%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15.85%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

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上海康令科技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

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913101175834361206

□ 不适用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新杨

公路860号10幢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

Cambridge�Industries�

Company�Limited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

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Cricket� Square, � Hutchins�

Drive, � P.O.BOX� 2681, � Grand�

Cayman,�KY1-1111,�Cayman�

Islands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8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CIG开曼” ）及其一致行动人

上海康令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令科技” ）送达的《关于减持股份暨权

益变动比例触及1%刻度的告知函》，康令科技于2025年6月9日至2025年7月17日期间，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467,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7%；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065,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40%；合计

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532,6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7%。 CIG开曼及其一致行动人

康令科技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44,007,529股变动至42,474,929股，合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比例由16.42%变动至15.85%，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 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称

变动前股数

（万股）

变动前

比例

（%）

变动后股数

（万股）

变动后

比例

（%）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资金来源

（仅增持填

写）

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上海康令科技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45.1076 2.78 591.8476 2.21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请注

明）

2025/06/09

-�

2025/07/17

/

未发生直接持股变动的主体：

Cambridge�

Industries�

Company�Limited

3,655.6453 13.64 3,655.6453 13.64 / / /

合计 4,400.7529 16.42 4,247.4929 15.85 -- -- --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

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

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

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继续督促

其严格遵守减持相关规定，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19日


